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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近期，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乙方”）参与并预中

标了湘潭市竹埠港地区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工程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示范工程

项目投标，并于 2015 年 4 月 14 日在巨潮资讯网进行了公告。近日，公司与湘潭

竹埠港重金属污染治理投资有限公司（以下或称“甲方”）签订了《湘潭市竹埠

港地区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工程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示范工程项目总承包合

同》。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合同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手情况 

交易对手名称：湘潭竹埠港重金属污染治理投资有限公司 

湘潭竹埠港重金属污染治理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10 月 24 日，注册

资本 12,800 万元，法人代表袁清平,现出资股东为湘潭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经营

范围为重金属污染治理项目的投资及其他项目的投资管理服务。 

2、合同总价：包括征地拆迁专项投入资金及征拆代理服务收益、工程总价。

其中，本项目工程款金额为 9,828,839 元，征地拆迁专项投入资金及征拆代理服

务收益按具体实施情况确定。 

3、主要工程范围及服务内容：(1)对本重金属污染区域内需征拆的建筑物及

土地，征地拆迁款约人民币 10,000 万元；（2）对原金环颜料厂区及 3#旱地范围

内受重金属污染土壤（共计 61 亩）进行示范性的土壤重金属修复及生态修复，

本项目累积工程修复的重金属污染土壤 30120m
3（约 38685T，其中对异位修复

的土壤达标后作为道路路基等基料回填。对受重金属污染金环颜料厂区和 3#旱

地清理后地块约 20000m
2），土地进行场地平整及表层清洁土覆盖，并进行生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修复及绿化。 

4、工期要求：本工程的施工工期为 150 天 

5、付款方式：电汇 

6、违约责任： 

（1）因乙方责任造成项目的移交日期较本项目建设期届满日延迟，每延期

一天，将按 1000 元/天作为违约金，但违约金不得超过工程款的 1%。 

（2）因乙方责任造成工程延期，甲方不承担延误工期内的工程款利息，以

及延误工期内因材料涨价而引起的工程总价的变化。 

（3）因甲方原因造成停工 1 天以上，经监理签证认可后，按规定每天给予

乙方 1000 元的补偿，工期顺延，但补偿金额不得超过工程款的 1%。 

（4）因甲方原因导致工期延误而增加的建设期财务成本和其他相应费用据

此调整合同款项，且支付期限不后延。 

（5）甲方应按时、足额向乙方支付项目征拆代理服务收益和工程款，如未

能按协议约定按期足额支付，即构成合同违约，承担违约责任。按甲方尚未清偿

的征拆代理服务收益自逾期之日按征地拆迁专项投入资金年收益率按日计收滞

纳金，直至清偿完毕之日。滞纳金不计复利。 

（6）因乙方施工过程中造成二次污染，损失一律由乙方承担。 

二、该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该项目是我公司在湘潭竹埠港地区积极拓展的重要成果，该项目的有效执

行将对公司后期开展该地区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项目产生良好的示范作用。该项

目工期 150 天，对公司 2015 年度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将产生积极影响。该事项

属公司日常经营事项，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因合同履行期限较长，具有不确定性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

意投资风险。 

三、报备文件 

《湘潭市竹埠港地区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工程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示范工

程项目总承包合同》 

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5 月 21 日 




